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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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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九
五
年
後
，
有
幾
項
事
件
相
互
激
盪
，
形
成
影
響
台
海
兩
岸
關
係
及
中
國
未
來
前
景
之
重
要
因
素
；
其
一
為
台
灣
地
區

之
省
市
長
選
舉
，
首
次
選
出
民
進
黨
人
士
擔
任
台
北
直
轄
市
市
長
。
雖
然
陳
水
扁
市
長
在
競
選
過
程
中
並
未
過
份
強
調
民
進
黨
一

向
主
張
之
台
獨
政
綱
，
但
是
民
進
黨
人
入
主
台
北
市
仍
帶
給
海
峽
兩
岸
主
張
統
一
人
士
憂
慮
。 

  
 

除
了
陳
水
扁
入
主
台
北
市
外
，
李
總
統
日
益
明
顯
之
本
土
取
向
，
以
及
李
登
輝
總
統
是
否
會
競
選
連
任
，
也
是
影
響
台
灣
地

區
政
治
發
展
及
兩
岸
未
來
關
係
之
重
大
因
素
。 

  
 

第
三
個
影
響
兩
岸
關
係
之
重
大
因
素
自
然
是
中
共
總
書
記
江
澤
民
先
生
在
元
月
卅
日
發
表
的
對
台
海
兩
岸
關
係
的
八
點
看
法

以
及
台
灣
方
面
對
此
項
文
件
的
後
續
反
應
。
︵
註
一
︶ 

  
 

在
台
海
兩
岸
互
動
過
程
中
，
有
一
極
為
複
雜
而
迄
今
兩
岸
尚
未
獲
得
共
識
的
問
題
，
就
是
如
何
界
定
和
詮
釋
中
國
之
現
狀
，

如
何
處
理
雙
方
在
彼
此
之
國
內
法
上
之
地
位
，
以
及
雙
方
之
國
際
法
人
地
位
及
國
際
承
認
問
題
。 

  
 

筆
者
早
在
一
九
六
０
年
代
後
期
，
就
已
看
出
﹁
分
裂
國
家
﹂
之
統
一
及
國
際
法
人
問
題
，
需
要
一
套
有
系
統
之
理
論
模
式
來

詮
釋
及
規
範
，
經
過
多
年
鑽
研
，
分
別
從
國
際
法
中
之
承
認
理
論
，
政
治
學
中
之
國
家
統
合
理
論
，
人
類
學
及
社
會
學
中
之
民
族

融
合
理
論
，
歷
史
學
及
地
理
學
中
有
關
朝
代
更
迭
及
疆
域
分
合
的
理
論
，
以
及
通
訊
理
論
暨
資
訊
科
學
中
有
關
系
統
互
動
及
整
合

的
分
析
方
法
及
理
論
，
綜
合
融
會
，
創
造
出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理
論
模
式
︵Theory of the M

ulti-system
 N

ations

︶
。 

  
 

筆
者
淺
見
以
為
，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理
論
﹂
對
於
目
前
台
海
兩
岸
現
狀
之
詮
釋
及
在
國
家
重
獲
統
一
前
如
何
處
理
兩
岸
間
之
法



 ２ 

律
關
係
及
國
際
法
人
地
位
，
均
同
時
具
有
學
術
上
的
原
創
性
及
有
效
性
及
政
治
問
題
解
決
上
之
實
用
性
。 

  
 

本
文
之
內
涵
包
括
：
一
、
台
海
兩
岸
對
國
家
、
主
權
、
統
一
、
及
承
認
問
題
立
場
之
比
較
；
二
、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及
﹁
雙

重
承
認
﹂
理
念
簡
介
及
其
在
中
國
現
狀
上
之
運
用
；
三
、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與
中
共
主
張
﹁
一
國
兩
制
﹂
之
異
同
；
四
、
中
華
民

國
政
府
對
統
一
及
承
認
問
題
立
場
之
新
發
展
；
五
、
中
共
對
於
我
方
新
立
場
與
作
法
之
新
反
應
；
六
、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與
﹁
雙

重
承
認
﹂
概
念
之
再
評
估
；
七
、
對
中
國
統
一
及
兩
岸
互
動
問
題
之
具
體
建
議
。 

 

一
、
兩
岸
對
於
國
家
、
主
權
、
統
一
、
及
承
認
問
題
之
立
場 

  
 

在
一
九
七
０
年
之
前
，
儘
管
兩
岸
處
於
相
互
競
爭
之
地
位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與
中
共
之
間
對
於
國
家
、
主
權
、
統
一
、
及
承

認
問
題
之
立
場
都
甚
為
一
致
，
那
就
是
： 

 
 

︵
一
︶
中
國
只
有
一
個
，
反
對
﹁
兩
個
中
國
﹂
、
﹁
一
國
兩
府
﹂
、
﹁
一
中
一
台
﹂
，
及
台
灣
獨
立
。 

 
 

︵
二
︶
中
國
沒
有
分
裂
，
主
權
也
未
分
割
，
只
有
中
國
境
內
有
一
﹁
不
合
法
﹂
的
政
府
，
佔
據
國
土
的
一
部
份
。 

 
 

︵
三
︶
中
國
必
須
重
獲
統
一
，
而
且
必
須
統
一
於
一
個
政
府
之
下
。 

 
 

︵
四
︶
世
界
各
國
不
能
同
時
承
認
中
國
境
內
的
兩
個
政
權
，
聯
合
國
及
其
他
官
方
和
國
際
組
織
都
同
時
允
許
這
兩
個
政
權
成

為
會
員
。 

  
 

但
是
在
一
九
七
一
年
中
共
進
入
聯
合
國
以
後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在
對
外
關
係
逐
漸
萎
縮
情
況
下
，
開
始
修
正
其
對
上
述
問
題

的
立
場
；
到
了
一
九
七
九
年
中
美
關
係
發
生
變
化
後
，
在
﹁
實
質
外
交
﹂
的
口
號
下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開
始
建
立
與
中
共
有
邦
交

國
家
之
非
官
方
關
係
。
在
少
數
主
要
國
家
如
美
國
與
日
本
，
爭
取
頗
為
正
式
與
爭
共
接
近
對
等
之
關
係
，
蔣
總 

統
經
國
先
生
在
中
美
斷
交
後
提
出
之
關
係
五
原
則
，
包
括
︵
一
︶
事
實
基
礎
，
︵
二
︶
持
續
不
變
，
︵
三
︶
安
全
安
排
，
︵
四
︶

政
府
關
係
，
及
︵
五
︶
妥
定
法
律
，
其
中
除
第
三
項
外
，
均
可
用
於
其
他
國
家
之
關
係
。 



 ３ 

  
 

不
過
，
一
直
到
一
九
八
０
年
代
中
期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在
﹁
實
質
外
交
﹂
的
架
構
下
，
對
美
、
日
以
外
國
家
仍
持
續
反
對

﹁
雙
重
承
認
﹂
的
安
排
，
也
不
贊
成
在
中
國
境
內
，
可
以
有
兩
個
國
際
法
人
共
存
的
概
念
與
作
法
。
這
種
立
場
一
直
到
一
九
八
七

年
李
登
輝
先
生
接
任
總
統
後
才
開
始
轉
變
。 

 

二
、
多
體
系
國
家
與
雙
重
承
認
理
論
之
簡
介
及
其
在
中
國
現
狀
上
之
運
用 

  
 
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是
筆
者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前
後
所
提
出
的
一
個
新
的
國
際
政
治
及
國
際
法
之
觀
念
，
其
目
的
在
賦
予
所
謂

﹁
分
裂
國
家
﹂
更
為
精
確
之
定
義
，
俾
使
學
者
得
以
此
觀
念
更
有
效
的
分
析
相
關
問
題
，
而
各
國
政
府
也
可
運
用
此
項
新
觀
念
來

處
理
彼
等
與
所
謂
﹁
分
裂
國
家
﹂
間
之
關
係
，
避
免
落
入
﹁
零
合
遊
戲
﹂
之
陷
阱
。 

  
 

此
一
新
觀
念
之
提
出
，
源
於
筆
者
一
九
七
五
年
在
美
國
國
際
研
究
學
會
﹁
比
較
及
多
科
技
研
究
組
合
﹂
︵
Ｃ
Ｉ
Ｓ
Ｓ
︶
支
持

下
，
主
持
了
一
項
以
﹁
政
治
分
割
、
人
口
移
動
、
少
數
民
族
、
及
非
國
家
民
族
﹂
為
題
的
研
究
計
畫
。
此
項
研
究
計
畫
，
在
美
國

人
文
基
金
會
資
助
之
下
，
由
筆
者
邀
請
了
相
當
多
政
治
學
者
、
社
會
人
類
專
家
、
法
律
學
者
，
及
國
際
關
係
學 

者
深
入
討
論
相
關
問
題
。
最
後
筆
者
提
出
了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的
觀
念
作
分
析
上
述
問
題
的
概
念
及
理
論
基
礎
。
︵
註
二
︶ 

  
 
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理
論
之
主
要
內
涵
在
於
強
調
所
謂
﹁
分
裂
國
家
﹂
中
，
國
家
及
民
族
均
未
分
裂
，
而
只
是
在
一
個
原
有
國

家
︵
民
族
︶
領
域
中
，
產
生
了
不
同
的
政
治
體
系
。
這
些
政
治
體
系
將
統
一
問
題
與
國
際
承
認
問
題
混
淆
在
一
起
，
使
得
其
他
國

家
只
能
承
認
分
裂
國
中
之
一
方
。
正
因
如
此
，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之
理
論
已
能
將
統
一
問
題
與
承
認
問
題
分
開 

；
統
一
是
多
體
系
國
家
不
同
部
份
的
政
府
與
人
民
的
意
願
與
選
擇
問
題
；
承
認
則
是
他
們
根
據
現
實
狀
況
加
以
處
理
的
問
題
。

︵
註
三
︶ 

 



 ４ 

 
 
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理
論
提
出
後
，
引
起
國
際
學
術
界
及
政
界
廣
大
的
迴
響
，
在
中
國
及
韓
國
及
德
國
尤
為
明
顯
；
在
台
灣
及

中
國
大
陸
更
超
越
學
術
導
致
政
治
性
的
爭
議
。
在
中
國
大
陸
方
面
其
宣
傳
媒
介
一
再
否
認
鄧
小
平
之
﹁
一
國
兩
制
﹂
係
抄
襲
﹁
多

體
系
國
家
﹂
之
內
涵
，
並
批
判
此
種
概
念
可
能
導
致
﹁
兩
個
中
國
﹂
。
而
在
台
灣
方
面
，
政
府
內
部
雖
曾
對
此 

概
念
之
政
策
含
意
曾
深
入
予
以
評
估
，
但
直
到
最
近
才
公
開
承
認
現
行
對
外
政
策
及
大
陸
政
策
的
確
受
到
多
體
系
國
家
理
論
的
影

響
。
︵
註
四
︶ 

  
 

民
國
八
十
年
七
月
廿
一
日
，
筆
者
參
加
在
阿
根
廷
舉
行
之
國
際
政
治
學
會
世
界
大
會
，
並
在
會
中
宣
讀
﹁
﹃
多
體
系
國
家
﹄

理
論
之
再
評
估
：
學
術
思
考
及
政
治
現
實
之
互
動
關
係
﹂
論
文
︵
註
五
︶
；
同
年
九
月
，
筆
者
復
促
成
前
瞻
政
策
研
究
中
心
與
美

國
企
業
研
究
所
共
同
召
開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之
統
一
問
題
﹂
國
際
會
議
，
參
與
此
項
重
要
國
際
會
議
之
學
者
，
包 

括
來
自
美
國
、
德
國
、
韓
國
、
我
國
台
灣
地
區
及
香
港
著
名
學
者
共
一
０
九
位
。
會
議
開
幕
式
中
，
前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蔣
彥
士
及

前
外
交
部
次
長
章
孝
嚴
蒞
會
致
詞
，
相
關
政
府
單
位
亦
派
員
參
加
。
與
會
學
者
專
家
共
提
出
論
文
十
五
篇
，
分
就
多
體
系
國
家
之

基
本
觀
念
，
各
個
多
體
系
國
家
問
題
之
分
析
，
包
括
德
國
、
韓
國
、
越
南
、
及
中
國
在
內
；
以
及
多
體
系
國
家 

觀
念
及
理
論
在
國
際
法
、
國
際
組
織
、
及
雙
邊
關
係
上
之
運
用
等
等
。
︵
註
六
︶ 

  
 

此
項
國
際
會
議
經
過
兩
天
半
之
專
題
及
圓
桌
討
論
，
獲
得
以
下
重
要
結
論
： 

 
 

︵
一
︶
多
體
系
國
家
之
理
論
確
具
創
新
性
及
實
務
性
。
目
前
尚
無
其
它
能
比
此
項
理
論
更
精
確
的
解
釋
客
觀
事
實
，
也
無
更

好
模
式
能
解
決
分
裂
國
家
之
統
一
及
外
交
承
認
問
題
；
因
此
有
關
國
家
及
政
府
應
慎
重
考
量
其
可
行
性
，
而
學
術
界
亦
應
再
加
研

討
，
充
實
其
內
涵
，
並
積
及
予
以
推
廣
。
︵
註
七
︶ 

    

︵
二
︶
從
德
國
經
驗
觀
察
，
一
國
之
內
有
兩
個
對
等
之
國
際
法
人
，
並
未
影
響
到
德
國
最
終
獲
得
統
一
，
因
此
循
多
體
系
國

家
模
式
爭
取
國
際
承
認
，
並
不
影
響
到
國
家
統
一
之
最
終
目
標
之
實
現
。 

 
 

︵
三
︶
在
國
家
統
一
前
之
過
渡
時
期
，
多
體
系
國
家
不
同
體
系
如
何
取
得
國
際
法
上
之
地
位
，
仍
有
待
進
一
步
之
研
究
；
主

權
與
管
轄
權
如
何
劃
分
，
仍
有
待
探
討
。 



 ５ 

 
 

︵
四
︶
西
德
基
本
法
中
預
留
新
邦
加
入
聯
邦
之
餘
地
，
此
外
並
在
拓
展
外
交
關
係
之
同
時
，
積
極
規
劃
各
項
促
進
統
一
之
措

施
，
均
值
得
中
、
韓
兩
國
參
考
。 

 
 

︵
五
︶
中
共
應
該
慎
重
評
估
採
納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之
概
念
，
在
國
家
統
一
前
景
下
，
允
許
在
台
灣
之
中
華
民
國
獲
得
一
定

程
度
之
國
際
法
人
地
位
，
因
為
不
如
此
做
，
則
中
華
民
國
日
益
孤
立
，
必
將
助
長
島
內
台
獨
之
氣
燄
，
如
此
就
長
期
而
言
，
將
不

合
於
中
共
之
利
益
。 

  
 

美
國
企
業
研
究
所
所
長
狄
謬
斯
︵C

hris D
em

uth

︶
在
結
論
中
提
出
，
此
項
會
議
之
主
題
，
與
變
動
中
之
世
界
新
秩
序
密
切
相

關
。
他
認
為
多
體
系
國
家
理
論
之
提
出
，
有
助
於
學
術
之
探
討
及
政
策
之
考
量
。
他
認
為
大
會
討
論
結
論
應
速
提
供
中
美
兩
國
決

策
當
局
參
考
。 

  
 

大
陸
旅
美
學
者
趙
全
勝
在
會
中
表
示
，
台
灣
在
討
論
及
考
量
多
體
系
國
家
之
可
行
性
時
，
必
須
強
調
國
家
統
一
目
標
，
否
則

中
共
在
擔
心
台
獨
之
可
能
情
況
，
必
定
會
全
力
封
殺
。 

  
 

筆
者
認
為
經
過
此
項
大
規
模
國
際
學
術
會
議
與
會
學
者
之
深
入
探
討
，
使
多
體
系
國
家
之
概
念
及
理
論
更
為
周
延
。
筆
者
並

接
受
與
會
學
者
之
建
議
，
將
多
體
系
國
家
理
論
之
內
涵
及
其
實
際
運
用
以
圖
表
明
確
說
明
︵
如
附
表
一
、
二
︶
。 

  
 

至
於
﹁
雙
重
承
認
﹂
則
為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理
論
之
自
然
延
伸
及
具
體
的
政
策
性
的
實
用
性
產
物
。
亦
即
在
國
家
統
一
前
在

中
國
境
內
之
兩
個
政
治
體
系
均
可
同
時
獲
得
其
他
國
家
之
承
認
，
並
可
同
時
取
得
國
際
組
織
之
會
籍
。
在
﹁
一
個
中
國
、
兩
個
國

際
法
人
﹂
概
念
下
，
雙
重
承
認
及
雙
重
代
表
制
並
不
違
反
國
家
統
一
原
則
。
︵
註
八
︶
︵
見
圖
一
︶ 

 

三
、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與
中
共
主
張
之
﹁
一
國
兩
制
﹂
之
異
同 

 



 ６ 

 
 
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之
概
念
由
筆
者
於
一
九
七
五
年
正
式
提
出
後
，
由
於
中
共
官
方
於
一
九
八
三
年
前
後
提
出
﹁
一
國
兩
制
﹂

作
為
其
後
對
台
之
政
策
說
明
，
由
是
而
導
致
不
少
國
內
外
人
士
對
於
兩
個
觀
念
間
究
竟
有
何
異
同
之
質
疑
，
需
要
予
以
澄
清
。 

  
 

首
先
須
指
出
者
，
即
中
共
所
提
出
之
﹁
一
國
兩
制
﹂
係
在
國
家
統
一
後
容
許
境
內
在
過
渡
期
間
可
以
有
不
同
之
社
會
經
濟
體

制
並
存
，
而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則
係
在
國
家
統
一
前
之
過
渡
時
期
，
容
許
中
國
境
內
可
以
有
兩
個
對
等
的
國
際
法
人
存
在
。 

  
 

其
次
則
在
中
共
之
﹁
一
國
兩
制
﹂
下
，
中
共
有
完
整
之
國
際
人
格
，
中
華
民
國
則
僅
有
不
完
整
之
國
際
人
格
。
中
共
為
中
央

政
府
，
我
方
則
為
地
方
政
府
。 

  
 

其
三
，
則
雖
然
兩
個
概
念
均
肯
定
一
個
中
國
，
但
﹁
一
國
兩
制
﹂
隱
含
較
強
之
統
一
急
迫
性
，
而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則
對
國

家
之
最
終
獲
得
統
一
，
予
以
較
寬
之
時
間
表
。
︵
見
表
三
︶ 

 

四
、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對
統
一
及
承
認
問
題
立
場
之
新
發
展 

  
 

自
從
李
登
輝
先
生
擔
任
中
華
民
國
總
統
後
，
對
於
爭
取
我
國
國
際
地
位
及
處
理
台
海
兩
岸
問
題
採
取
更
為
主
動
積
極
之
立

場
，
除
制
定
﹁
國
家
統
一
綱
領
﹂
，
成
立
大
陸
委
員
會
及
海
峽
交
流
基
金
會
外
︵
註
九
︶
，
並
積
極
推
動
﹁
務
實
外
交
﹂
，
爭
取

建
立
與
無
邦
交
國
家
之
關
係
，
不
論
其
與
中
共
有
無
外
交
關
係
。 

  
 

國
統
綱
領
中
﹁
一
個
中
國
，
兩
個
政
治
實
體
﹂
之
界
說
，
實
際
上
源
於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概
念
，
而
務
實
外
交
推
行
之
結

果
，
也
一
度
導
致
一
些
第
三
世
界
國
家
同
時
承
認
中
共
與
我
方
之
現
象
。 

 
 

最
近
兩
年
來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對
於
中
國
現
狀
之
界
定
，
提
出
前
所
未
有
之
說
法
，
諸
如
﹁
一
個
中
國
就
是
中
華
民
國
﹂
，

﹁
中
華
民
國
在
台
灣
﹂
，
﹁
獨
立
自
主
之
中
華
民
國
﹂
，
﹁
主
權
獨
立
之
中
華
民
國
﹂
，
﹁
台
海
兩
岸
﹃
分
裂
﹄
及
﹃
分
治
﹄
之



 ７ 

現
實
﹂
，
以
及
﹁
以
﹃
一
個
中
國
﹄
為
導
向
的
﹃
階
段
性
兩
個
中
國
﹄
﹂
。
加
以
政
府
當
局
正
式
宣
布
將
積
極
爭
取
進
入
聯
合

國
，
並
明
確
表
示
不
以
取
代
中
共
作
為
進
入
聯
合
國
之
前
提
。
凡
此
均
可
顯
示
中
華
民
國
對
於
統
一
及
承
認
問
題
，
展
現
了
前
所

未
有
之
彈
性
，
︵
註
十
︶
但
也
遭
到
學
術
界
及
民
意
界
人
士
質
疑
以
上
這
些
說
法
及
作
法
，
是
否
顯
示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已
經
逐
漸

鬆
動
了
國
家
統
一
的
基
本
立
場
。 

  
 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，
行
政
院
長
連
戰
在
回
答
筆
者
之
質
詢
時
，
正
式
宣
稱
可
以
接
受
﹁
雙
重
承
認
﹂
作
為
政
府
之

政
策
︵
註
十
一
︶
。
而
外
交
部
長
錢
復
，
也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四
月
七
日
在
立
法
院
外
交
委
員
會
回
答
筆
者
之
質
詢
時
，
表
示
同

意
﹁
一
個
中
國
，
兩
個
國
際
法
人
﹂
之
看
法
︵
註
十
二
︶
，
至
此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對
於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及
﹁
雙
重
承
認
﹂
之
理

論
已
正
式
表
示
可
以
接
納
，
作
為
其
推
動
外
交
所
學
及
國
家
統
一
政
策
之
助
力
。 

  
 

行
政
院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七
月
發
佈
﹁
台
海
兩
岸
關
係
說
明
書
﹂
，
其
中
明
確
地
應
用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的
概
念
主
張
以

﹁
一
個
中
國
、
兩
個
對
等
的
政
治
實
體
﹂
來
界
定
中
國
之
現
狀
，
並
強
調
此
處
﹁
一
個
中
國
﹂
是
指
歷
史
上
、
地
理
上
、
文
化

上
、
血
緣
上
的
中
國
。
行
政
院
此
項
政
策
性
文
件
並
主
張
在
國
家
統
一
前
，
中
國
境
內
的
兩
個
政
治
實
體
各
自
享
有
分
開
的
統
治

權
，
並
﹁
在
國
際
間
為
並
存
的
兩
個
國
際
法
人
﹂
，
惟
此
兩
個
政
治
實
體
間
的
關
係
，
是
﹁
屬
於
﹃
一
國
內
部
﹄
或
﹃
中
國
內

部
﹄
的
性
質
﹂
，
至
此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完
全
採
納
了
多
體
系
國
家
理
論
說
明
及
處
理
兩
岸
關
係
與
國
際
關
係
。
︵
註
十
三
︶ 

 

五
、
中
共
對
於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作
法
之
反
應 

  
 

中
共
對
於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願
意
透
過
民
間
財
團
法
人
增
加
兩
岸
接
觸
之
作
法
固
表
歡
迎
，
但
是
對
於
我
方
有
關
中
國
現
狀
之

界
定
、
務
實
外
交
之
作
法
，
及
爭
取
加
入
聯
合
國
之
動
機
卻
甚
為
疑
慮
及
抵
拒
。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舉
行
的
中
共
第

八
屆
﹁
人
大
﹂
會
議
，
中
共
﹁
總
理
﹂
李
鵬
所
作
的
﹁
國
務
院
總
理
﹂
報
告
中
，
即
表
示
對
﹁
近
年
來
島
內
外 

台
獨
勢
力
抬
頭
，
某
些
國
際
勢
力
蓄
意
為
中
國
和
平
統
一
製
造
障
礙
﹂
，
表
示
﹁
嚴
重
關
注
﹂
。
他
聲
稱
﹁
我
們
堅
決
反
對
任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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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式
的
﹃
兩
個
中
國
﹄
、
﹃
一
中
一
台
﹄
，
並
將
採
取
一
切
必
要
的
斷
然
措
施
，
制
止
任
何
旨
在
製
造
台
灣
當
局
獨
立
，
分
裂
祖

國
的
行
動
。
﹂
︵
註
十
四
︶ 

  
 

此
外
中
共
﹁
海
峽
電
台
﹂
也
曾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一
月
卅
日
播
出
的
對
﹁
國
統
綱
領
﹂
的
評
論
分
析
中
指
出
：
﹁
台
灣
當
局

謀
求
所
謂
的
對
等
政
治
實
體
，
實
質
是
要
搞
兩
個
中
央
政
府
，
把
中
國
分
成
兩
個
對
等
的
主
權
國
家
。
﹂
凡
此
可
見
中
共
對
中
華

民
國
政
府
有
關
統
一
及
承
認
問
題
的
立
場
，
抱
有
很
大
的
抵
拒
及
批
判
的
態
度
。 

  
 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八
月
，
中
共
﹁
國
務
院
台
灣
事
務
辦
公
室
﹂
發
表
了
﹁
台
灣
問
題
與
中
國
統
一
﹂
白
皮
書
，
其
中
再
度
強
調

﹁
一
個
中
國
﹂
政
策
，
批
判
﹁
台
灣
當
局
﹂
在
國
際
上
推
行
﹁
務
實
外
交
﹂
，
﹁
堅
決
反
對
﹂
台
灣
方
面
所
推
動
的
﹁
雙
重
承

認
﹂
政
策
，
認
為
是
以
製
造
﹁
兩
個
中
國
﹂
與
﹁
一
中
一
台
﹂
為
目
的
。
︵
註
十
五
︶ 

 

六
、
展
望
及
評
估 

  
 

自
從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及
﹁
雙
重
承
認
﹂
的
觀
念
提
出
以
來
，
由
於
事
實
的
演
變
與
客
觀
的
需
要
，
此
兩
項
原
屬
學
術
性
的

分
析
逐
漸
成
為
與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對
國
家
統
一
及
國
際
承
認
問
題
相
容
性
的
及
合
理
化
的
基
礎
，
進
而
變
成
處
理
兩
岸
關
係
及
國

際
關
係
的
理
論
基
礎
及
政
策
說
明
的
依
據
，
值
得
欣
慰
。 

  
 

然
而
從
海
峽
兩
岸
的
政
治
現
實
來
看
，
卻
仍
有
不
少
值
得
吾
人
憂
慮
之
處
。 

  
 

其
一
是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對
中
國
現
實
之
界
定
，
常
有
自
相
矛
盾
前
後
不
一
致
的
狀
況
，
甚
至
逐
漸
顯
示
有
脫
離
﹁
一
個
中

國
﹂
之
態
勢
，
引
起
海
峽
對
面
及
台
灣
地
區
內
主
張
國
家
統
一
人
士
甚
大
之
關
注
。
︵
註
十
六
︶ 

 



 ９ 

 
 

其
二
是
台
灣
地
區
政
治
發
展
，
由
於
在
野
黨
部
份
民
意
代
表
強
烈
之
分
裂
主
義
取
向
，
加
以
政
府
積
極
爭
取
進
入
聯
合
國
之

宣
示
，
更
增
加
了
中
共
對
於
台
灣
務
實
外
交
及
大
陸
政
策
之
目
標
究
竟
為
何
之
懷
疑
。
︵
註
十
七
︶ 

  
 

其
三
是
中
共
先
後
發
表
兩
岸
關
係
白
皮
書
及
江
八
點
，
其
動
機
究
竟
是
再
次
展
示
其
堅
持
﹁
一
個
中
國
﹂
及
國
家
統
一
﹂
的

目
標
不
變
，
或
是
某
種
程
度
的
﹁
以
戰
逼
和
﹂
，
或
展
現
其
對
國
家
統
一
問
題
在
時
間
上
的
﹁
急
迫
﹂
，
值
得
台
方
注
意
。 

  
 
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元
月
三
十
日
，
江
澤
民
發
表
了
對
台
政
策
八
點
看
法
與
主
張
，
其
中
除
強
調
﹁
一
個
中
國
﹂
政
策
外
，
並
建

議
兩
岸
領
導
人
互
訪
並
擴
大
兩
岸
經
濟
交
流
與
合
作
，
李
總
統
很
快
地
在
執
政
黨
春
節
茶
會
中
，
以
主
席
身
份
表
示
重
視
江
澤
民

談
話
，
指
示
加
以
研
究
，
並
要
廣
泛
討
論
。
︵
註
十
八
︶ 

  
 

展
望
未
來
，
在
台
海
兩
岸
關
係
及
國
家
統
一
問
題
上
，
同
時
出
現
有
利
及
不
利
因
素
。
在
有
利
因
素
方
面
包
括
：
︵
一
︶
兩

岸
不
斷
增
進
之
經
貿
依
存
關
係
︵
註
十
九
︶
；
︵
二
︶
兩
岸
不
斷
增
進
之
官
方
及
民
間
之
接
觸
與
交
流
；
︵
三
︶
海
內
外
持
續
舉

辦
有
關
未
來
中
國
政
治
架
構
之
研
討
︵
註
廿
︶
；
︵
四
︶
亞
太
地
區
區
域
合
作
及
經
濟
整
合
之
需
要
；
︵
五
︶
中
國
歷
史
上
自
然

產
生
之
分
合
交
替
出
現
之
趨
勢
。
︵
見
表
四
及
圖
二
、
三
︶ 

  
 

但
是
在
上
述
有
利
因
素
之
外
，
也
存
在
著
對
兩
岸
關
係
及
中
國
統
一
問
題
上
一
些
不
利
因
素
，
包
括
：
︵
一
︶
台
灣
島
內
在

野
人
士
迄
未
放
棄
之
台
獨
主
張
；
︵
二
︶
部
份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領
導
階
層
人
士
所
展
示
的
日
益
本
土
化
及
本
位
主
義
之
國
家
定
位

言
論
及
主
張
；
︵
三
︶
聯
合
國
參
與
及
李
總
統
﹁
渡
假
外
交
﹂
給
中
共
之
刺
激
；
︵
四
︶
中
共
對
中
華
民
國
務 

實
外
交
不
斷
的
打
壓
；
︵
五
︶
中
共
在
台
海
地
區
之
武
力
展
示
及
所
引
起
之
台
方
疑
慮
；
︵
六
︶
台
灣
地
區
未
來
政
治
發
展
所
呈

現
的
朝
野
人
士
﹁
獨
台
﹂
之
傾
向
。 

  
 

解
決
之
道
，
在
中
華
民
國
方
面
應
繼
續
堅
持
﹁
一
個
中
國
﹂
之
立
場
，
開
拓
雙
邊
及
多
邊
關
係
；
嚐
試
在
承
認
中
共
之
國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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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立
總
領
事
館
或
領
事
關
係
；
爭
取
加
入
國
際
組
織
，
但
不
必
急
於
加
入
聯
合
國
，
此
外
，
並
應
持
續
提
昇
經
濟
實
力
，
增
進
政

治
安
定
與
內
部
團
結
，
惟
有
如
此
才
能
在
與
中
共
之
互
動
關
係
上
取
得
較
大
之
主
動
及
因
應
能
力
。 

  
 

此
外
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在
處
理
兩
岸
關
係
上
切
忌
躁
急
冒
動
性
之
作
為
，
而
要
秉
﹁
格
局
要
大
，
動
作
要
小
﹂
的
原
則
，
堅

持
國
家
統
一
目
標
，
但
避
免
亟
求
短
期
內
國
際
關
係
及
兩
岸
關
係
之
突
破
，
而
要
有
作
長
期
性
拉
鋸
戰
之
心
理
準
備
，
如
此
方
能

慎
謀
能
斷
，
開
創
新
局
。 

  
 

在
中
共
方
面
，
應
特
別
注
意
台
灣
島
上
分
裂
主
義
勢
力
的
消
長
，
避
免
對
中
華
民
國
之
國
際
法
人
地
位
之
一
再
打
壓
，
容
許
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加
入
聯
合
國
以
外
之
政
府
間
國
際
組
織
為
會
員
或
觀
察
員
，
容
忍
過
渡
性
之
﹁
雙
重
承
認
﹂
狀
況
，
並
考
慮
是
否

可
以
讓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發
展
總
領
事
或
領
事
關
係
，
換
取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不
要
過
於
急
切
推
動
參
與
聯
合
國
及
元
首
外
訪
，
如
此

或
有
利
於
營
造
台
海
兩
岸
基
本
上
和
平
共
存
現
狀
之
維
持
，
從
而
提
供
未
來
長
期
統
合
之
空
間
及
條
件
。 

 

七
、
結
語 

  
 
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﹂
理
論
為
一
超
越
國
界
之
綜
合
性
學
術
理
論
，
但
是
此
理
論
提
出
以
來
卻
與
台
海
兩
岸
之
政
策
產
生
密
切
之

互
動
關
係
，
從
而
一
方
面
豐
富
了
此
一
理
論
實
證
經
驗
性
之
內
涵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產
生
了
對
兩
岸
實
際
政
策
之
具
體
影
響
。 

 
 

但
是
為
避
免
使
此
一
學
術
理
論
變
成
過
渡
性
的
政
策
影
響
和
工
具
影
響
，
學
術
界
及
筆
者
本
人
應
進
一
步
以
比
較
性
及
多
科

性
之
研
究
，
檢
驗
此
一
概
念
及
理
論
之
詮
釋
及
預
測
能
力
，
此
外
也
應
探
討
此
一
理
論
與
國
際
法
及
國
內
法
之
相
互
關
係
，
尤
其

值
得
努
力
的
是
探
索
此
一
理
論
，
對
目
前
海
內
外
研
究
全
中
國
未
來
統
合
架
構
及
憲
法
發
展
上
所
能
提
供
的
助
力
，
而
目
前
所
舉

行
的
會
議
，
正
是
測
度
此
項
理
論
在
這
方
面
的
潛
力
的
最
佳
場
所
。 

註 

一
：
基
於
這
些
考
慮
，
前
瞻
政
策
研
究
中
心
，
曾
於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廿
八
日
舉
辦
了
一
項
﹁
兩
岸
關
係
處
理
策
略
研
討
會
：

對
江
八
點
及
國
家
統
一
問
題
之
探
討
﹂
會
議
，
邀
集
學
者
專
家
及
政
府
官
員
就
如
何
因
應
江
八
點
及
處
理
未
來
台
海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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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的
問
題
，
加
以
深
入
討
論
，
各
項
論
文
將
於
近
期
內
由
前
瞻
基
金
會
彙
編
出
版
。 

 

註 

二
：Y

ung W
ei(ed.), “Political Partitioning, M

igration, M
inorities, and N

on-State N
ations: M

odels, Propositions, and 
Intellectual Exchanges,” (C

ISS w
orking paper no. 49, U

niversity C
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, U

niversity of 
Pittsburgh, 1975). 

 

註 

三
：Y

ung W
ei, “The U

nification and D
ivision of M

ulti-System
 N

ations: A
 C

om
parative A

nalysis of B
asic C

oncepts, 
Issues, and A

pproaches,” Paper delivered alt Sym
posium

 on Functional Intergration of D
ivided N

ations, Seoul, 
R

epublic of K
orea, O

ctober 6-7, 1980; later published in C
hiu and D

ow
nen, op. cit. 

 

註 

四
：
見
﹁
立
法
院
公
報
初
稿
﹂
，
第
二
屆
第
一
會
期
第
廿
七
期
︵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四
月
七
日
︶
，
頁
二
九
四
。 

 

註 

五
：Y

ung W
ei, “M

ulti-System
 N

ations” R
evisited: Interaction B

etw
een A

cadem
ic C

onceptualization and Political 
R

eality,”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Fifteenth W
orld C

ongress,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
ssociation, 

B
uenos A

ires, A
rgentina, July 21-25, 1991. 

 

註 

六
：International C

onference on U
nification of M

ulti-System
 N

ations, C
o-sponsored by V

anguard Institute for Policy 
Studies &

 A
m

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
esearch, The G

rand H
otel, Taipei, Taiw

an, R
epublic 

of C
hina, Septem

ber 27-29, 1991. 
        

並
請
參
看
魏
鏞
﹁
多
體
系
國
家
之
統
一
問
題
﹂
國
際
會
議
緣
起
，
經
過
及
結
論
報
告
。
︵
台
北
：
前
瞻
政
策
研
究
中
心

編
印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十
月
二
日
︶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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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
七
：
韓
國
政
治
學
者
兼
總
統
府
特
別
輔
助
官
金
學
浚
亦
主
張
用
多
體
系
之
觀
念
界
定
韓
國
之
現
狀
，
見H

ak-joon K
im

, 
“K

orean R
eunification: A

 Seoul Perspective (The K
orean N

ational C
om

m
unity U

nification Form
ula as Seen 

Through the V
arious C

oncepts on U
nification of M

ulti-System
 N

ations)” K
orean and W

orld A
ffairs,(Spring, 

1991), pp.5-20. 
 

註 

八
：
見Y

ung W
ei, “W

hy did Propose the C
oncept of D

ual R
ecognition?” G

lobal V
iew

 (M
ay,1988), pp.102-109; Y

. 
W

ei, “D
ual R

ecognition and Pragm
atic D

iplom
acy.” C

entral D
aily N

ew
s (A

ugust 7, 1988), p.2; and Y
. W

ei,”D
ual 

R
ecognition is a Transitional A

rrangem
ent,” U

nited D
aily N

ew
s (Jan. 3, 1990), p.3. 

 

註 

九
：
有
關
國
際
關
係
與
兩
岸
關
係
之
發
展
，
請
看
高
孔
廉
，
﹁
國
際
關
係
與
兩
岸
關
係
﹂
︵
台
北
市
：
行
政
院
大
陸
委
員
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︶
。 

 

註 

十
：
有
關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對
於
國
家
性
質
之
新
說
法
，
請
參
看
魏
鏞
，
﹁
面
對
大
時
代
，
不
宜
用
小
格
局
﹂
︵
對
行
政
院
連

院
長
施
政
方
針
報
告
之
質
詢
，
台
北
：
立
法
院
，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︶
。 

 

註
十
一
：
連
戰
院
長
回
答
筆
者
之
質
詢
︵
見
立
法
院
公
報
，
八
十
二
卷
，
第
十
三
期
︵
八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︶
，
四
十
七
頁
︶

時
表
示
﹁
在
現
在
國
家
所
處
的
過
渡
時
刻
，
可
否
考
慮
雙
重
承
認
的
問
題
，
對
此
意
見
，
我
完
全
同
意
。
﹂ 

 

註
十
二
：
外
交
部
錢
部
長
回
答
筆
者
之
質
詢
，
見
立
法
院
公
報
初
稿
，
第
二
屆
第
一
會
期
第
二
十
七
期
︵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四
月
七

日
︶
二
九
四
頁
。 

 

註
十
三
：
李
鵬
，
︵
北
平
：
中
共
八
屆
﹁
人
大
﹂
會
議
，
公
元
一
九
九
三
年
三
月
十
五
日
︶
；
另
請
參
看
吳
安
家
，
﹁
中
共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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﹃
國
統
綱
領
﹄
的
反
應
﹂
︵
台
北
：
前
瞻
政
策
研
究
中
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四
月
︶
。 

 

註
十
四
：
﹁
台
海
兩
岸
關
係
說
明
書
﹂
︵
台
北
：
行
政
院
大
陸
委
員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七
月
︶
。 

 

註
十
五
：
見
新
生
報
︵
台
北
：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九
月
一
日
︶
。 

 

註
十
六
：
請
參
看
魏
鏞
，
﹁
做
一
位
前
瞻
的
全
民
的
總
統
，
對
李
總
統
登
輝
先
生
的
期
望
﹂
，
中
國
時
報
︵
台
北
：
民
國
八
十
二

年
二
月
八
日
︶
，
四
版
；
及
作
者
另
一
短
文
，
﹁
放
棄
﹃
一
個
中
國
﹄
就
是
進
步
嗎
？
﹂
，
中
國
時
報
︵
台
北
：
民
國

八
十
二
年
二
月
九
日
︶
，
三
版
。 

 

註
十
七
：
見
筆
者
對
連
院
長
之
質
詢
，
參
看
註
十
。 

 

註
十
八
：
江
澤
民
，
﹁
對
現
階
段
發
展
兩
岸
關
係
，
推
進
祖
國
和
平
統
一
近
程
的
若
干
重
要
問
題
﹂
，
聯
合
報
︵
台
北
：
民
國
八

十
四
年
二
月
五
日
︶
第
三
版
。 

註
十
九
：
請
參
考Y

ung W
ei, “The Interplay betw

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
ents of Taiw

an up to Y
ear 2020: a 

C
ontingent A

nalysis,” (paper presented at C
onference on “D

evelopm
ent in Taiw

an to 2020: Im
plications for 

C
ross-Strait R

elations and for U
.S. Policy,” A

tlantic C
ouncil, W

ashington, D
.C

., U
.S.A

., N
ov. 17-18, 1994. 

 

註 

廿
：
例
如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四
月
廿
九
日
在
美
國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舉
行
之
中
國
憲
法
制
度
討
論
會
及
此
次
由
加
大
，
廿
一
世
紀

中
國
基
金
會
及
聯
合
報
系
舉
辦
之
本
會
。 


